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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大道2727号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一楼世纪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90
1,617,704,332

48.11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宋炯明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3人，在任董事宋炯明先生、黄凯先生、独立董事苏锡嘉先生出席了会

议，在任董事王磊卿先生、独立董事陈清洋先生、独立董事卫哲先生因公务未能参会；公司拟任董事成

蔚女士、拟任董事尹欣女士、拟任董事王健儿先生、拟任独立董事刘功润先生、拟任独立董事许多奇女

士出席了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王治平先生、监事李桦女士因公务未能参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嵇绯绯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及班子成员史支焱先生、卢宝丰先

生、戴钟伟先生、金晓明先生、曹志勇先生、严莉女士、鱼洁女士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拟任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0,755,433
比例（%）
99.5704

反对
票数

6,407,510
比例（%）
0.3961

弃权
票数

541,389
比例（%）
0.0335

2、议案名称：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1,535,400
比例（%）
99.6187

反对
票数

5,796,136
比例（%）
0.3583

弃权
票数

372,796
比例（%）
0.023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6,142,834
比例（%）
98.6672

反对
票数

20,990,635
比例（%）
1.2976

弃权
票数

570,863
比例（%）
0.0352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1,599,844
比例（%）
99.6226

反对
票数

5,681,249
比例（%）
0.3512

弃权
票数

423,239
比例（%）
0.0262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1,575,134
比例（%）
99.6211

反对
票数

5,677,319
比例（%）
0.3509

弃权
票数

451,879
比例（%）
0.0280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1,592,877
比例（%）
99.6222

反对
票数

5,669,669
比例（%）
0.3505

弃权
票数

441,786
比例（%）
0.0273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1,534,244
比例（%）
99.6186

反对
票数

5,744,445
比例（%）
0.3551

弃权
票数

425,643
比例（%）
0.0263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1,114,474
比例（%）
99.5926

反对
票数

6,184,499
比例（%）
0.3823

弃权
票数

405,359
比例（%）
0.025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9、关于提名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议案名称

宋炯明
成蔚
尹欣

王健儿
黄凯

金晓明

得票数

1,605,182,891
1,603,551,447
1,602,866,601
1,602,709,814
1,602,808,116
1,602,646,46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9.2260
99.1251
99.0828
99.0731
99.0792
99.069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10、关于提名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10.03

议案名称

苏锡嘉
刘功润
许多奇

得票数

1,602,839,794
1,602,869,659
1,604,619,35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9.0811
99.0830
99.191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9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10

10.01

10.02

10.03

议案名称

关于拟任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提名选举第十一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宋炯明

成蔚

尹欣

王健儿

黄凯

金晓明

关于提名选举第十一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苏锡嘉

刘功润

许多奇

同意

票数

40,925,002

35,352,460

33,721,016

33,036,170

32,879,383

32,977,685

32,816,036

33,009,363

33,039,228

34,788,927

比例（%）

85.4850

73.8450

70.4372

69.0066

68.6791

68.8845

68.5468

68.9506

69.0130

72.6678

反对

票数

6,407,510

比例（%）

13.3841

弃权

票数

541,389

比例（%）

1.130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3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9、议案10为累积投票议案，各项子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唐银锋、张志伟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2025-045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

12月22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议案、议题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选举宋炯明先生为公司董事

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简历附后。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董事会换届的实际情况，并根据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人员组成的相关规定，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1、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宋炯明（主任委员）、王健儿、刘功润、黄凯、金晓明；

2、审计委员会：苏锡嘉（主任委员）、成蔚、许多奇；

3、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许多奇（主任委员）、黄凯、刘功润；

4、内容编辑委员会：成蔚（主任委员）、尹欣、黄凯。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黄凯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同意聘任史支焱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同意聘任卢宝丰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总工程师；

同意聘任戴钟伟先生为公司总编辑；

同意聘任金晓明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

同意聘任曹志勇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同意聘任鱼洁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简历附后。各位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核通过。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高级副总裁代为履行总裁职责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高级副总裁黄凯先生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代为履行总裁职责，期限至

公司董事会聘任公司总裁时止。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嵇绯绯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

事会一致，简历附后。

同意公司董事会秘书薪酬方案按基本薪酬、绩效薪酬等计算，具体金额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和

业绩考核结果而定。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审核通过了拟任董事会秘书嵇绯绯女

士的任职资格，并对其薪酬方案提出了建议。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是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所处行业和公司规模，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实际工作

情况而制定。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主要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等组成。由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

会对绩效考核和薪酬分配情况进行审议并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薪酬方案建议。具体金额由公司董事会

根据公司经营和业绩考核结果而定，最终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提出

了建议。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为完善公司治理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范运作》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颁布的相关规定，对《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为完善公司治理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最新颁布的相关规定，对《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

规则》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更名为《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议

事规则》。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
为完善公司治理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最新颁布的相关规定，对《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议事

规则》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总裁工作细则＞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为完善公司治理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颁布的相关规定，对《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工作细则》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为完善公司治理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颁布的相关规定，对《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为完善公司治理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颁布的相关规定，对《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

限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为完善公司治理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颁布的相关规定，对《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为完善公司治理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颁布的相关规定，对《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

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为完善公司治理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颁布的相关规定，对《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

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为完善公司治理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颁布

的相关规定，对《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部信息报告管理制度＞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为完善公司治理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颁布的相关规定，对《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

有限公司内部信息报告管理制度》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为完善公司治理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颁布的相关规定，对《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

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为完善公司治理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颁布的相关规定，对《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

有限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度流程管理制度＞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为完善公司治理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颁布的相关规定，对《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

有限公司制度流程管理制度》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在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资金的风险防

范制度＞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为完善公司治理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颁布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在上海文化广播

影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资金的风险防范制度》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为完善公司治理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颁布的相关规定，制订《东方明珠新媒体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为规范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保障内部审计职能发挥，提高内部审计工作

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证券法》《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国内部审计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

订《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附件：

宋炯明先生简历

宋炯明先生，中国国籍，1975年11月出生，1997年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

位，高级编辑。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上海广播电视台

副台长，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历

任上海东方电视台新闻娱乐频道专题新闻部副主任，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副调研员、副处长，市委

外宣办（市政府新闻办、市网信办）网络发布处处长、新闻发布处副处长，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

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电视新闻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融媒体中心（看东方（上海）传媒有限公司）主

任、党委书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新闻总监，上海广播电视台副台长，东方明珠新媒体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

成蔚女士简历

成蔚女士，中国国籍，1973年 12月出生，1999年 3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

位。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东方明珠新媒体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历任市委宣传部干部处副处长、人才办副主任、调研员、干部处处长，市委党校第

一分校副校长，市委宣传部一级调研员、二级巡视员，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

司）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监察专员。

尹欣女士简历

尹欣女士，中国国籍，1978年7月出生，2004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主任记者。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上海广播电视台副台

长、副总编辑，上海东方龙新媒体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历任解放日

报周末部副主任、主任，专刊部主任，市委外宣办（市政府新闻办）事业发展处处长、新闻发布处处长、

市委外宣办（市政府新闻办）副主任、二级巡视员、主任。

王健儿先生简历

王健儿先生，中国国籍，1971年11月出生，1989年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

位。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裁，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党委书记，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历任杭州市委外宣办

（市政府新闻办、市网宣办）主任、杭州市委宣传部部务会议成员、副部长、巡视员、杭州市委外宣办（市

政府新闻办、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电

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党委书记、董事长。

黄凯先生简历

黄凯先生，中国国籍，1978年9月出生，2003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高级副总裁（代为履行总裁职责）。历任上海市

委外宣办事业发展处副处长，上海市委外宣办秘书处副处长，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

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北京记者站站长（兼任），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金晓明先生简历

金晓明先生，中国国籍，1971年6月出生，1993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

位，会计师职称。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总会计师。历任上海纺织机械

总厂财务部会计、经理助理、副经理、副总会计师，上海有线电视台财务部会计、副主任，上海文广投资

有限公司财务融资部主任，上海文广互动电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东

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主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

部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

苏锡嘉先生简历

苏锡嘉先生，加拿大国籍（香港永久居民），1954年9月出生，会计博士。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兼任惠生清洁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历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讲师，香港城市大学会计学

系助理教授、副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欧普照明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苏锡嘉先生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刘功润先生简历

刘功润先生，中国国籍，1980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学博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

研究生（在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兼任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历任新华

社上海分社智库中心副主任、新华社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总经理助理、智库中心总监、中欧陆家嘴国际

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刘功润先生持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许多奇女士简历

许多奇女士，中国国籍，1974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学博士。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复旦大学教授、博导、复旦大学数字经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智慧法治重点实验

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兼聘教授，兼任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华宝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申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历

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许多奇女士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嵇绯绯女士简历

嵇绯绯女士，中国国籍，1981年1月出生，2003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经济法、金融学本科双

学历、经济法学士。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培训师资库专

家讲师，蝉联五届“新财富金牌董秘”（“金殿堂”“名人堂”评委成员），中企研《企业ESG披露指南》（T/
CERDS2-2022）主要起草人之一，人民法院证券期货犯罪审判基地（上海）暨上海法院证券期货犯罪研

究中心特聘司法专家。历任延华智能（SZ.002178）法务经理、董秘助理、证券事务代表；大智慧

（SH.601519）证券事务代表；百视通（SH.600637）证券事务代表，东方明珠（SH.600637重组后上市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嵇绯绯女士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史支焱先生简历

史支焱先生，中国国籍，1968年3月出生，1990年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文学、管

理学硕士学位，编辑职称。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高级副总裁，东方有线网络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历任上海有线电视台新闻信息频道编辑、记者，上海有线电视台有线电

视报社编辑、记者，上海有线电视台生活频道编辑、记者，上海有线电视台党政办公室秘书科科长，上

海文广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兼），上海文广互动电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人力资源部副主任，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上海文广互动电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裁，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渠道产品运营事业群总裁。

卢宝丰先生简历

卢宝丰先生，中国国籍，1972年4月出生，1995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EMBA
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高级副总裁、总工程师，百视

通网络电视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历任上海有线电视台网络部工程师，上海互动媒体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文广互动电视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上海文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移动传输事业群总裁。

戴钟伟先生简历

戴钟伟先生，中国国籍，1971年2月出生，1994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艺术硕

士学位。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编辑。历任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影视部编辑，

上海东方电视台节目中心文艺部编导、撰稿，上海卫视编导、制片人、节目部副主任，上海东方卫视传

媒有限公司节目总监、节目中心主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综艺部特别项目部主任，上海东方卫视

总策划、项目部主任、副总监，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总编室副主任、东方

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兼总编室主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内容中心总

经理。

曹志勇先生简历

曹志勇先生，中国国籍，1967年3月出生，1991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

学硕士学位，律师执业资格。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高级副总裁。历任华东政

法学院教师，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项目发展部经理、董事会秘书，

上海东方明珠国际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东方明珠（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副董事长，东方明珠安舒茨文化体育发展（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上

海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精文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东方明珠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东方明珠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

东方明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鱼洁女士简历

鱼洁女士，中国国籍，1974年6月出生，1996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管理学硕

士学位，正高职称，一级编辑。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历任上海有线

电视台总编室编辑、影视频道总监助理，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节目营销中心编辑、宣传主管、主任助

理，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影视剧中心副主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办公室副主任，上海炫动传播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总支书记，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影视制作事业群总裁、上海尚

世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上海五岸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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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73 证券简称：盟科药业 公告编号：2025-066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79,523,5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79,523,5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5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04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3,000.00万
股，并于2022年8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为655,210,08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18,687,659股，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536,522,425股，其中6,112,341股限售股已于2023年2月6日上市流通（详见公司于2023年1
月 19日披露的《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
号：2023-002））；219,616,308股限售股已于2023年8月7日上市流通（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日披露
的《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3-036））；2,
631,008股限售股已于2024年4月23日上市流通（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3日披露的《上海盟科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13,404,417股限售股
已于2024年7月15日上市流通（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8日披露的《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5,200,000股限售股已于2024年8月5日
上市流通（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9日披露的《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
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159,444,366股限售股已于2025年8月5日起上市流通（详
见公司于2025年7月26日披露的《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6））。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限售股，共涉及限售股股东3名，包括Ge⁃
nie Pharma、MicuRx（HK）Limited（以下简称“盟科香港”）与新沂优迈科斯财务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新沂优迈”）。其中，Genie Pharma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因公司上
市时未盈利，且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实现盈利前，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其所持限售股锁

定至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盟科香港及新沂优迈解禁部分股份间接持有人系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及原监事，因公司发行上市时未盈利，其股份锁定期至公司发行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
计年度。上述股东共涉及公司79,523,5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2.13%。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将于2026年1月5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上市以来，因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根据《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相关限制性股票归属
后，公司股本总数由655,210,084股增加至655,605,491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股份变动时间

2025年3月18日

股份变动事项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股份变动数量（股）

395,407

公告索引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
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2）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其他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解

除股份限售的相关股东对其所持有的股份承诺如下：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Genie Pharma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本承诺人可自本次发行上市
之日36个月届满之日起减持本承诺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但应当符合届时
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2、盟科香港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本承诺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通过盟科香港间接持股的核心技术人员EDWARD JOW FANG、JINQIAN LIU（刘进前）及WEN

WANG（王雯）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和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3个完

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本次发行上市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前述期间内离职的，本人将继续遵守
前述承诺；发行人实现盈利后，本人可自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减持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但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或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或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3）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
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4）如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发行人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新沂优迈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因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发行人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5、通过新沂优迈间接持股的原监事卢亮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3个完
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前述期间内离职的，本人将继
续遵守前述承诺；发行人实现盈利后，本人可自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
个月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减持本次发行上市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但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或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或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3）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4）如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发行人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二）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Genie Pharma

“（1）本承诺人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股份限售安
排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限售期满后两年内，若本承诺人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
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同时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等多方面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
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本企业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

（3）本承诺人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2、盟科香港
“（1）本承诺人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股份限售安

排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限售期满后两年内，若本承诺人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

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时的发行价。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3）本承诺人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股东承诺的内容，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
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79,523,500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5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1
2
3

合计

股东名称

Genie Pharma
盟科香港
新沂优迈

持有限售股
数量

71,572,817
44,279,024
7,954,044

123,805,885

持有限售股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10.92
6.75
1.21
18.88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

71,572,817
7,671,535
279,148

79,523,500

剩余限售股
数量

0
36,607,489
7,674,896
44,282,385

注：相关股东持股比例、数量均按照截至2025年9月30日计算。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股）
79,523,500
79,523,500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25-129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城矿业”）分别于2025年2月28日、2025年3月17

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
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提供新增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19,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含）的下属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60,000万元，向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
超过59,000万元。在不超过总担保额度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可根据实际情况调
剂使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被担保方，仅能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被担保方
获得担保额度。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终担保余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本次预计
担保额度的授权有效期自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3月1日和2025年3月18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和《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近日，公司作为借款人、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矿”）作为共同
借款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盐市口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共同签订了《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公司为东矿前述借款合同承担还款责任，构成担保的情形；公
司全资三级子公司凤阳县金鹏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鹏矿业”）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阳支
行（以下简称“徽商银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公司为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
债权本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

鉴于本次担保发生前东矿实际使用本年度新增的担保额度为38,500万元，剩余担保额度为0元，
为满足其业务开展需要，公司在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将内蒙古国城
钛业有限公司（曾用名为“内蒙古国城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城钛业”）未使用的担保

额度10,000万元调剂至东矿。公司本次调剂担保额度为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事项，无需提交公司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担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后，为东矿提供的担保额度由38,500万元调增
至48,500万元，为国城钛业提供的担保额度由36,500万元调减至26,500万元。

上述事项为公司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
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00年07月25日
3、注册地址：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巴音镇
4、法定代表人：李红桥
5、注册资本：36,000万人民币
6、统一信用代码：91150825720199783M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测绘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选矿；矿山机械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机动车充电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257.41
104,115.91
97,141.50

2025年1月1日至9月30日
（未经审计）

60,232.36
10,641.35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86,181.35
79,144.39
107,036.96

202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经审计）
99,483.10
27,256.91

净利润 8,876.13 23,011.70

10、东矿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凤阳县金鹏矿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凤阳县金鹏矿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1年11月20日
3、注册地址：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
4、法定代表人：范贤斌
5、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6、统一信用代码：913411267330084485
7、经营范围：铅、锌、硫矿开采、选矿、冶炼、电解及其合金的加工、销售；尾砂、废石销售（依法需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公司全资三级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9,689.92
8,104.24
21,585.69

2025年1月1日至9月30日
（未经审计）

4,328.34
-703.41
-724.20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9,342.99
7,035.63
22,307.36

202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经审计）
7,870.29
785.09
537.94

10、金鹏矿业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国城矿业、东矿与工商银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借款人：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借款人：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借款金额：10,000万元

3、借款用途：日常经营
4、借款期限：12个月
（二）国城矿业与徽商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范围：主合同债权本金及主合同债权本金产生的利息（含罚息、复利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实现债
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送
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公证费等），均属于被担保债权。

3、担保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的，则每期
债务的保证期间均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乙方根据主合同约定，宣
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乙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甲方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
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本次提供担保的影响
本次公司为东矿向工商银行借款承担偿还责任，有助于东矿的业务发展和其对运营资金的需

求。东矿的经营状况稳定、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
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本次公司为金鹏矿业提供担保，有助于金鹏矿业的业务发展并满足其运营资
金需求。金鹏矿业的经营状况稳定、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198,883.2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66.50%。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209,
883.27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0.18%。除对马尔康金鑫矿业有限公司提
供的担保以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的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
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300648 证券简称：星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8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董事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江美珠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11月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

及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持有本公司股份 16,552,934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9.50%）的公司董事江美珠女士计划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
月内（即2025年11月26日至2026年2月25日）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

超过 4,138,233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37%。其中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00%。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江美珠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
告知函》，获悉江美珠女士于2025年11月26日至2025年12月19日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
计减持公司股份4,138,2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7%。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江美珠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合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26日至
2025年12月5日

2025年12月10日至
2025年12月19日

--

减持均价

48.11

43.43

--

减持股数
（股）

1,742,780

2,395,453

4,138,233

减持比例

1.00%

1.37%

2.37%

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包括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江美珠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16,552,934

4,138,234

12,414,700

占总股本比例

9.50%

2.37%

7.12%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12,414,701

1

12,414,700

占总股本比例

7.12%

0.00%

7.12%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江美珠女士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上述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

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
过减持计划股份数量。

3、江美珠女士本次减持股份事项遵守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中关于股份限售及减持意向等的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3、江美珠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